
关于开展第二届江苏省“十佳研究生导师” 

和“十佳研究生导师团队”推荐工作的通知 

各院系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

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和教育部《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

责的意见》，充分发挥优秀导师和优秀导师团队的引领示范作用，根

据“关于江苏省第二届“十佳研究生导师”和“十佳研究生导师团队”

推选工作的通知”（苏学研会[2020]3 号）相关要求，现开展江苏省“十

佳研究生导师”和“十佳研究生导师团队”推选工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一、推选条件 

1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教育方针，严格执行国家教育政策。 

2、坚持立德树人，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，创新研究生指导方式，

潜心研究生培养，全过程育人、全方位育人，是研究生健康成长的优

秀指导者和引路人。 

3、育人成效显著。指导五届及以上毕业研究生，所指导的在读

研究生表现优秀，所指导的研究生毕业后在相关工作岗位作出积极贡

献。 

4、导师本人及其学生无学术不端或其它失范行为记录。 

二、推选名额 

限额推选，每个学院可推荐符合推选条件的“十佳研究生导师”

“十佳研究生导师团队” （团队成员不少于 5 人）各 1 个。 




